  民政課各種業務申辦須知
	項次
	申請﹝服務﹞
項目
	申請用途
	應備書表、證件及申請要件 
	下載

	1
	申請服補充兵
	征服補充兵
	提示全份戶籍本，印章及相關資料
	

	2
	常備兵申請提前退伍
	提前退伍
	提示全份戶籍本，印章及相關資料
	

	3
	役男出境證明
	出國觀光
	身分證、印章及役男護照、印章
	

	4
	替代役申請
	徵服替代役
	區分一般資格、專長資格、家庭因素、宗教因素等類別，提示身分證、印章、戶籍謄本、證照等
	

	5
	替代役役男提前退役
	提前退役
	提示全份戶籍本，印章及相關資料
	

	6
	在營常備兵證明
	徵屬申請生活扶助及其兄弟申請延期徵集或申請補充兵用
	提示國民身分證、戶籍謄本及印章﹝以役男本人或其家屬請發為限﹞
	

	7
	國民兵身分證明書
	就學、謀職或辦護照用
	攜帶當事人國民身分證及印章
	

	8
	後備軍人五款緩召
	緩召用
	生﹝養﹞父年逾60歲或死亡、本人年滿30歲
	

	9
	在營軍人死亡慰問金
	區分戰亡、公亡、病故﹝意外﹞
	◎依死亡通報辦理 

◎金額依預算辦理 
	

	10
	一次安家費及三節扶助金
	貧困列級征屬補助
	1.由村里幹事調查家況並填製家況表，送市公所初核後，合於列級者，由郵局於節前﹝春節、端午、中秋﹞發送

2.所稱貧困征屬，係指家屬每月收入總額為達最低生活費支出總額100％者。貧困徵屬按其收支百分比區分為下列扶助等級： 甲級：未達10％者。乙級：10％以上未達70％者。丙級：70％以上未達99％者

3.檢附戶籍謄本及印章
	

	11
	生育補助費
	貧困列級征屬補助
	限列級者之配偶、由縣政府授權市公所核發、檢附戶籍謄本、出生證明書
	

	12
	喪葬補助費
	貧困列級征屬補助
	限列級者之直系血親、配偶、由縣政府授權市公所核發、檢附戶籍謄本、死亡證明書
	

	13
	貧困家屬全民健保就醫補助
	貧困列級征屬補助
	1.健保費補助：限甲級貧困征屬，持收據申請 

2.醫療費補助：列級貧困征屬，就醫後持收據申請 
	

	14
	急難慰助
	申請補助
	檢附戶籍謄本、住院證明(或房屋受損照片、災害證明、所有權狀)及其他證明文件
	

	15
	中低收入戶老人醫療看護補助
	救助用
	最近三個月全戶戶籍謄本、全戶綜合所得稅納稅證明、公立醫院診斷書、收據正本、看護證明
	

	16
	列入低收入戶
	救助用
	戶長印章、全戶戶籍謄本、納稅狀況查核表、郵局存簿封面影本﹝戶內有就讀高中以上學校者須附學生證影本﹞
	

	17
	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
	 領津貼用
	1.最近三個月全戶戶籍謄本兩份、本人印章及郵局存簿封面影本兩份 

2.需年滿六十五歲設籍本市之民眾 

3.未經政府公費收容安置者 

4.有下列狀況者，應備相關證明文件：
◎年滿十六歲以上在學學生需附「學生證影本兩份」
◎身心障礙者或心神喪失、懷孕者，需附「殘障手冊影本兩份、公立醫院診斷書」
◎在營者需附「服役證明」，請至本所兵役課申請
◎‧因案服刑或受保安處分尚餘六個月以上刑期者，需附「在監服刑證明」 °
◎子女行方不明，並向警政機關報案，持有證明者
◎具榮民身份者需附「榮民外住證明」 

5.全家人口之工作收入應以實際收入計算 

6.國民中小學教師及職業軍人應檢附「薪資(餉) 證明單」 

7.設籍本市之榮民，其領取之院外就養金，應視為其他收入，合併家庭總收入計算，半年領一次之退伍俸亦同
8.具領月退休俸人員以支月退休金額明細表計算
	

	18
	中低收入戶殘障生活津貼
	領津貼用
	殘障者印章、全戶戶籍謄本、納稅狀況查核表、殘障手冊正反面影本、郵局存簿封面影本及最新內頁半年以上資料影本。
	

	19
	兒童少年家庭補助
	領扶助費用
	兒童監護人印章、全戶戶籍謄本、納稅狀況查核表
	

	20
	急難救助
	領救助費用
	全戶戶籍謄本、申請人印章、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21
	低收入戶證明
	救助用
	戶長印章、申請書﹝先向社兵課洽詢，已列入低收入戶者方可申領﹞
	

	22
	中低收入傷病醫療補助
	領補助用
	戶籍謄本、診斷證明書、醫療費收據、繳費通知單、財產賦稅證明
	

	23
	換發老人及殘障車票
	乘車用
	1.老人部分：身分證、舊車票、印章
2.殘障者部分：身分證、殘障手冊、舊車票、印章
	

	24
	幼童扥育津貼申請
	補助
	繳費收據或註冊證明、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戶口名簿影印本、低收入戶證明
	

	25
	身心障礙者停車證
	停車用
	殘障手冊影印本、駕照影本、行照影本各二份〈如非殘障者自己開車，則須附戶口名簿影印本〉
	

	26
	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及低收入戶老人公費轉介教養申請
	申請
	全份戶籍騰本、公立醫院健康檢查表、低收入戶證明〈申請身心障礙者轉介須檢附〉
	

	27
	特殊境遇婦女及子女生活扶助
	申請補助
	戶籍騰本、死亡證明、申請表、財稅證明
	

	28
	急難救助埋葬補助
	申請補助
	低收入證明、除戶謄本、死亡證明
	

	29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器具補助
	申請補助
	殘障手冊影本、身分證〈戶口名簿〉影本、 估價單、診斷書、低收入戶證明 〈無者免付〉
	

	30
	敬老生活津貼申請
	領津貼用
	§申請：
1.原住民滿55歲，一般年滿65歲

2.身分證影本(55-64歲之原住民需附個人戶籍謄本乙份)

3.金融機構存摺

4.印章

§共同要件：年滿65在國內設有戶籍，且於最近三年內每年居住超過183日之國民，得請領敬老福利生活津貼〈以下簡稱本津貼〉，每月新台幣三千元。

◎申請人須年滿65歲

◎申請人在國內設有戶籍

◎申請人須於最近三年內每年居住超過183日之國民

◎申請人須親自或委託他人 至各鄉鎮市區公所提出申請

§排除對象：

1.經政府補助收容安置

2.領取軍人退休俸〈終身生活補助費 〉政務人員、公教人員、 公營事業人員月退休〈職〉金或一次退休金

3.領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軍人保險退伍給付、勞工保險年老給付之總額、自年滿65歲當月起按折抵新台幣三千元、尚未折抵完竣

4.已領取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或榮民就養給與者

5.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上

6.個人所有之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上

7. 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拘禁
	


全民健保各種業務申辦須知
	項次
	申請﹝服務﹞
項目
	申請用途
	應備書表、證件及申請要件 
	下載

	1
	換發健保卡
	看病用
	身分證、印章、一吋相片一張
	

	2
	健保轉出
	投保用
	身分證、印章；代理人之身分證、印章
	

	3
	健保轉入﹝投保﹞
	投保用
	原投保單位轉出單、印章、戶口名簿、身分證
	

	4
	健保補開繳款單
	補繳用
	健保卡或身分證
	

	5
	全民健保〈第五、六類〉被保險人無力繳納相關費用
	減免用
	附里辦公處證明書、戶籍騰本乙份
	


村辦公室各種業務申辦須知
	項次
	申請事項
	主管單位
	核發單位
	申請用途
	處理期限
	程序手續
	備考

	1
	失蹤人口證明
	內政部警政署
	村里長
	向法院辦理死亡宣告用
	隨到隨辦
	手續：攜帶身分證、印章、與失蹤人關係證明文件等申請
	

	2
	役男有其他重大事故證明
	內政部
	村里長
	延期徵集入營用
	隨到隨辦
	手續：檢具相關證件、出示身分證證明申請書。
	

	3
	役男遭受不可抗力之災害非本人不能處理證明
	內政部
	村里長
	延期徵集入營用
	隨到隨辦
	手續：檢具相關證明、出示身分證證明申請書。
	

	4
	役男入伍前後結婚證明
	內政部
	村里長
	延期徵集入營用
	隨到隨辦
	手續：檢具相關證明、出示身分證證明申請書。
	

	5
	役男直系血親死亡非本人不能處理證明
	內政部
	村里長
	延期徵集入營用
	隨到隨辦
	手續：檢具相關證明、出示身分證證明申請書。
	


